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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印发《沂源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沂源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方案》已经党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沂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1年3月19日




沂源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省、市关于做好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县军休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创新军休服务工作模式，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满足军休人员需求的医养需求为目标，充分利用优质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全面掌握我县现有14名军休干部的身心健康状况和医疗、养老需求，根据居家状况、自理能力、医养需求等，施行“一人一策”的精细化医养服务，切实增强广大军休人员的获得感、尊崇感和幸福感，实现更高层次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二、具体工作措施
1、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在军休干部全部纳入医疗保障和公务员医疗保障的基础上，与优质医疗机构探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为全部军休人员提供医疗巡诊、健康管理、保健咨询、中医养生保健等优质服务。开通查体、住院、急诊绿色通道，并全部建立健康档案，为高龄、重病、失能、半失能等军休干部提供上门就诊医疗服务，解决他们的看病难问题。
2、定期组织健康查体。在县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设置诊疗室，每季度利用支部学习时间，由签约医疗机构开展一次上门巡诊，提供健康查体，由专业医师上门提供就医指导、保健咨询等服务。
3、落实好军休干部医疗补助制度。按要求对军休干部每年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内个人自付医疗费超过1万元的，按照不低于40%的标准给予补助。
4、进一步健全军休干部养老服务体系。与优质的养老服务机构签约购买养老和医疗服务。目前，分散居住的13名军休干部，均以居家养老为主；1名军休干部施行了集中养老。对分散居住的军休干部有要求集中养老的，随时纳入集中养老范围；有要求提供保洁、做饭、护理、陪伴等家政服务要求的，随时满足他们的要求，费用进行减免和优惠。对集中养老的军休干部依托养老、医疗机构进一步提供更加精细的养老和医疗服务。
    5、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医疗+养老”智能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广使用“军休服务 APP”服务平台，利用好优势医养资源，为军休干部提供网上问诊、健康咨询、家政服务等。
    三、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的指导，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精心筹划实施，确保５月底前全面完成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任务，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附件：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县军休干部医养结合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齐元军  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朱继勇  副科级干部
成  员：赵利元  办公室主任
怀  青  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宋传禄  县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吴全军  县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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